体能测试考生须知

1. 考生须认真阅读本须知，并严格遵守。
2. 考生须携带相关证件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。对缺乏诚信，提供虚假信息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3. 候考、测试期间，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区和考场，遇到问题及时向工作人员报告，携带的手机、个人物品统一放于候考区，体能测试结束后自行带离，严禁携带电子设备进行拍照录音录像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体能测试项目为纵跳摸高、4*10米往返跑、立定跳远和1分钟跳绳（体测四项均有2次机会，取最好成绩），体测项目采取纵跳摸高必测、其余项目“三选二”的模式开展，测试成绩由裁判当场判定并公布，考生当场签字确认。
5.纵跳摸高，触摸到铃铛的视为合格。注意：起跳时，受测者双腿不能移动或有垫步动作；受测者指甲不得超过0.3厘米；受测者徒手触摸，不得带手套等其他物品；受测者统一赤脚（可穿袜子）起跳。
6.10米*4往返跑，场地为１０米长的直线跑道，在跑道的两端各划一条５厘米宽直线(Ｓ１和Ｓ２)，将木块(１０ｃｍ×５ｃｍ×５ｃｍ)按每道３块竖立摆放(其中２块放在Ｓ２线外，１块放在Ｓ１线外)。受测试者以站立式起跑，听到发令后从Ｓ１线外跑到Ｓ２线前(脚不得踩线)，以手掌将竖立的木块推倒后折返往返跑４次。测试中出现：抢跑、踩线、未推倒木块或用脚推倒木块不计成绩。
7. 立定跳远、1分钟跳绳测评按照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体育锻炼达标标准》开展。
8. 考生需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遵守考试纪律。违反规定的，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。
9. 测试中如感觉身体不适，应立即报告并终止测试。
10.如对结果有异议，必须当场提出，离场后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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